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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第 3 屆第 4 次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諮詢委員會 

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25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10 時 

地點：新北市政府 19 樓 1926 會議室 

主席（主持人）：侯副市長友宜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郭昀盈 

出列席：（如簽到表） 

 

壹、主席致詞 

貳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（詳如會議資料） 

參、歷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（詳如會議資料） 

一、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 1010101040501405014050140501----2222 除除除除管管管管，就校園兒童遊樂設施之檢驗及管理，

本府教育局已於本次會議中以專案報告說明。 

二、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 1040819104081910408191040819----1111 除管除管除管除管，請本府教育局持續督導學校辦理相關

心理健康活動，以落實推動生命教育議題。 

三、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 1040819104081910408191040819----2222 除管除管除管除管，請本府教育局依委員建議事項，持續

對水域體驗課程擴大場次辦理，並同時加以宣導水域安全。 

四、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 1041225104122510412251041225----1111 除管除管除管除管，針對本案中輟統計相關數據，本府教

育局已納入本次工作報告中呈現。 

五、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 1041225104122510412251041225----2222 除管除管除管除管，針對 6歲以下兒童預防接種、3C 產品

宣導及居家安全檢核等執行情形，本府衛生局已納入本次工作報

告中呈現。 

六、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列管案號 1041225104122510412251041225----3333 除管除管除管除管，針對本案補習班收托、交通車核備及

查核數之統計相關數據，本府教育局已納入本次工作報告中呈現。 

肆、業務報告（詳如會議資料） 

伍、委員建議摘要 

  一、對於本市已推動學生參與水域運動體驗課程，建議擴大辦理場

次，以實際水域體驗更能讓學生熟悉水安認識及學習自救。 

  二、有關補習班收托對象及管理，建議本府教育局於網站公告時，可

將其服務項目明確刊登（含收托年齡、服務內容等）供民眾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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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針對本市公園如有汰換兒童遊戲場時，建議規劃有示範性的兒童

遊樂設施（含無障礙空間）之設置，如需相關參考資訊林委員月

琴可協助提供本府相關局處運用。 

四、有關本府家防中心工作報告中統計「陪同出庭」之數據，建議可

再分析其陪同案件類型與服務案量。 

五、為了解本市兒少安置類型與原因，建議本府社會局於下次工作報

告中對其分析呈現。 

六、為了解學校對於中輟生及霸凌的輔導措施、執行團隊與未來規劃

等執行，建議本府教育局於下次會議補充說明。 

七、建議本府衛生局於下次會議工作報告中，呈現 6 歲以下兒童居家

安全檢核之輔導戶數。 

陸、提案討論 

編編編編                號號號號 1111         提案人：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林委員月琴 

案    由：有關「加強幼童專用車管理」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為保障幼兒乘車安全，教育部對幼兒園之幼童專用車，

其車型、規格、安全設備（含滅火器）及其他設施設備

都有較為嚴謹的規範；且依「幼兒園幼童專用車輛與其

駕駛人及隨車人員督導管理辦法」規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對幼兒園幼童專用車有督導責任。 

          二、然而，根據教育部 103 學年統計顯示，新北市幼兒園立

案共計 1,189 園，但幼童專用車卻僅登錄 708 輛，僅 59%

的幼兒園登錄專用車輛，遠低於全國平均的 81%，明顯不

符比例原則，恐有申報不實的情形，主管機關應積極調

查，釐清是否有登記不實、規避管理的情況。 

三、靖娟基金會過去曾接獲外縣市家長投訴，部分幼兒園為

規避車輛管理責任，透過引薦出租車業者給家長的方

式，由業者與家長直接接洽以一般廂型車接送幼童上放

學等事宜，以投機手段置幼童安危不顧，新北市也應全

面檢視轄內是否有類似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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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兒少是台灣社會的公共資產，為建構更安全的交通環境，

政府部門應有更積極作為，加強專用車的管理、以及教

育宣導工作，讓兒少能在安全的環境中成長。 

辦    法： 

一、請教育局針對幼童專用車登記數與立案數之間的落差進

行調查，以釐清是否有登記不實、規避檢查的情況；並

針對未購置專用車的幼兒園進行查訪，了解幼童的接送

方式，以確保幼童通學的安全。 

二、針對幼兒園幼童專用車不合規定問題，主管機關除應依

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90-1條規定，對違規車

輛確實開罰外，也應公佈違規園所名稱、開罰情形統計

等資訊，供家長選擇幼兒園之參考。 

三、加強對幼兒園、家長進行教育宣導，強化相關人員的兒

童安全意識，以保障兒童乘車安全。 

回應意見： 

一、104 學年度本市共計 1,140 家幼兒園，幼童專用車核備

數共計 708 輛，本局加強至幼兒園基礎評鑑及督導訪

視，實際瞭解用車情形及幼童上下學接送方式，並加強

宣導應使用核准之車輛載運幼兒，以符法制，幼兒園倘

有購置幼童專用車需求，依｢新北市政府申請購置幼兒園

幼童專用車標準作業流程 ｣備齊相關文件報本局核准

後，至監理單位領牌後，再將相關文件報本局備查。 

二、針對查獲違規車輛，除由監理警察單位開單處分之外，

本局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51條第 1 項第 6款，予以裁

罰並要求幼兒園於 7 日內提出改善計畫(含敘明違規原

因及具體改善措施)及佐證資料報局備查及 30 日內完成

改善，並列為後續重點稽查對象，倘幼兒園未於期限內

完成改善或經稽查仍違反同樣違規樣態，將公布幼兒園

名單於本市幼兒教育資源網，供家長查詢，於複查改善

完成後，解除列管。 

三、本局每學期皆於園長主任會議加強宣導幼童專用車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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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機制，並針對常見違規樣態，予以警惕說明，並且

每年定期辦理駕駛及隨車人員研習，針對前一年度違規

之幼兒園，務必派員參訓，加強安全知能，以維護幼童

乘車安全。 

決    議： 

一、請本府教育局先行掌握幼童專用車的核備車輛與查核數

量之消漲情形。 

          二、為提升動態查核執行情形，請本府教育局研擬管理與輔

導策略，以維護幼童乘車安全。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 

捌、主席裁示 

一、請本府教育局於下次會議針對近年來對中輟生與霸凌的執行情形、

解決方式或未來策進作為等處遇，進行專案報告說明。 

二、針對補習班稽查與管理，請本府教育局將初步稽查補習班且列為改

善者納入公安小組會報檢視，以結合本府相關局處共同執行。 

三、為提供示範性或多元的遊樂設施，請本府農業局針對公園的兒童遊

樂設施如評估需汰換時，請考量其需求性加以規劃。 

四、請本府家防中心於下次工作報告中，針對「陪同出庭」之數據分

析其陪同案件類型與服務案量。 

五、請本府社會局於下次工作報告中，分析本市兒少安置類型與原因。 

六、請本府衛生局於下次工作報告中，呈現 6 歲以下兒童居家安全檢

核之輔導戶數。 

七、請本府教育局先行掌握幼童專用車的核備車輛與查核數量之消漲情

形；另為提升動態查核執行情形，請本府教育局研擬管理與輔導策

略，以維護幼童乘車安全。 

 

玖、散會（上午 12 時整） 


